
附件 3：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系统申报注意事项 

全省高校统一使用“浙江省高校职称申报系统”进行填报，

所有业绩档案及数据从学校人事系统、科研系统、教务教师画

像系统数据库、研究生系统提取。 

一、 系统预申报的数据提取时间与逻辑 

（一）业绩完善时间：业绩完善时间为 6 月 1 日--7 月 15

日，标准：除无法填报的以外，其他业绩在省业绩库均能提取

成功。职称申报时间：7 月 25 日至职称系统审核截止时间。 

（二）提取的基本逻辑： 

 

（三）各系统基本情况 

1.人事系统（数字杭电——人事系统——修改相关信息） 

教师的学习、获得荣誉、证书、培训等基本信息可在人事



系统发起信息修改申请。 一般一个事项一审批。 

2.科研系统 

 

 

3.教务教师画像系统（数字杭电——下拉至校情驾驶舱—

—教学——本科教学录入） 

 

4.研究生系统（建设中） 

 

（三）各职能部门系统联系人： 

人事系统：许杭慧（基本信息）0571-86873803;张婉（培

训、资格证书）0571-86878750；黄金金（荣誉）0571-86915029。 

科研系统：黄海遥 0571-86878567 ，各科研模块经办人。 

教 务 系 统 ： 教 师 教 学 能 力 数 字 画 像 系 统 ： 郭 倩

0571-86915011，教学业绩审核（毛秋萍 0571-86915011）。 



研究生系统：张蕊 0571-86873840。 

业绩提取有问题的，请完整提供学校系统截图与提取页面

截图，报本部门职称经办人，统一报给各职能部门。 

二、 职称业绩档案填报平台 

（一）平台名称：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

审管理服务平台 

（二）平台网址：https://zcps.rlsbt.zj.gov.cn/ 

（三）进入平台后在首页上方最右侧，点击帮助中心，查

找操作视频教程自助学习平台操作办法。 

（四）具体相关注意事项。 

1.确认个人基本信息完整。每个栏目按要求提取或完整填

写。其中上图中 1 处，选择自己所申报职称的系列，一般的专

任教师和思政教师选择“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人文社科类的

专职研究员和教育管理专技人员选择“社会科学研究”，理工

类的专职研究员选择“自然科学研究”，实验技术、工程技术、

图书资料选择对应的申报系列。图中 2 处，请填写教师个人所

在的完整的学院或部门名称。图中 3 处，请填写自己的具体工



作岗位，如教师、辅导员、专职研究员等。填写完毕后请保存

进行下一步填写。 

2.完善个人业绩档案。个人业绩档案总共有 22 类内容可填

写，格式内容为省人社厅统一制定，不同系列的栏目会有少数

的区别，请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填报。 

（1）点击“单位提取”，系统将提取我校相关系统中的

已审批通过信息；无单位提取的请选择“新增”。 

（2）在相应业绩的“通过”栏目中（科研项目为“待审

核”），找到审核日志为“提取”的业绩； 

（3）点击业绩，并按要求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请阅读

下文各业绩佐证材料要求），若无此项业绩内容可不填； 

（4）除教学工作情况外，所有业绩限选 5 项作为申报业

绩，用于本次申报的业绩请务必按要求上传佐证材料，影响评

审，后果自负。 

【注意】提取一次后，如再次点击提取，之前的记录会被

覆盖，已上传的佐证材料也被覆盖，请各位谨慎操作。 



 

 

 



三、 各业绩档案上传要求 

（一）教育经历（提取人事系统基本信息）：申报时请选

择本科至最高学历。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经历填在教育经历内，

佐证材料上传回国人员证明。选择“单位提取”，一般不选择

“自动提取（数据来源于全国教师库）”。 

（二）工作经历（新增）：一般工作经历不需要佐证材料；

国内博士后请上传博士后证书佐证材料。 

（三）继续教育（培训）情况（提取人事系统师资培养模

块）：国内访学、出国访学等经历可在此处填写，并上传留学

回国证明。助教经历可用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证

明，佐证材料请上传培训证书。有实际培训学时的填实际学时；

没有学时的天数，如访学一年，就填 365。 

（4）学术技术兼职情况（提取经校务服务网审批通过的兼

职信息）：符合学校《兼职管理办法》的兼职或与期刊或杂志

长期合作，担任某一固定职务，且双方有签订工作协议或合同

的编辑。 

（5）获奖情况（教务、科研系统、研究生系统可提取）：

主要是指教师个人获得教学科研获奖情况。指导学生学科参赛

获奖请勿在此填写。 

（6）获得个人荣誉称号情况（提取人事系统荣誉）：个人

荣誉指的是校级以上评选的荣誉如优秀共产党员、三育人先进

个人、科研之星等，一般有国徽章或党委章。个人或指导学生

参加比赛、竞赛等获奖不填此栏目。 

（7）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基金）情况（科研系统、教务系

统可提取）：提取后进入“待审核”页面，上传相关佐证材料，

佐证材料请提供项目立项书，能明确看到项目来源、项目类型、

成员排名的材料、结题证明等。请按照科研项目分级分类对照

表自行点选项目分级分类，完成后将由科研部门审核。如国家

纵向民口三类、国家纵向人文社科四类、其他纵向民口五类等；

若项目是校级的，级别选择其他。JG 项目无法提取的请手动新

增，标题用**星号表示，佐证材料请上传军工处开具的证明，



注明是否主持，属于几类项目。有结题要求的项目需在当年度

6 月 30 日前结题。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厅局级以下项目

需结题才能使用。 

 
（8）主持参与工程技术（经营管理）项（自填）：请按系

统要求填写。一般指工程建造类项目，我校教师一般没有此类

项目。 

（9）论文（科研系统可提取）：佐证材料请按顺序排放：

1.我校图书馆开具的收录证明（如有收录情况）；2.论文的扫

描件（或电子版）；3.学生一作证明（如有学生一作，本人第

一通讯作者的论文，请按照模板填写，学院盖章）。 

JG 报告无法提取的请手动新增，标题用**星号表示，佐证

材料请上传军工处开具的证明。【注意】论文必须为 6 月 30

日前正式出版，如收录证明上显示 online 或者 early access

等表示未正式出版，不可用，相关信息以检索证明为准。 

系统中选择“设为代表作”的论文需与送审代表作论文一

致。 



 

(10)著（译）作（教材）（教务、科研系统可提取）：著

作在科研系统，教材在教务系统。 

(11)主持（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科研系统可提取）：佐

证材料请上传授权证书。 

（12）主持（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科研系统可提取）：

若有请按系统要求填写并上传附件。 

（13）成果被批示、采纳、运用和推广情况（新增、科研

系统部分可提取）。 

（14）资质证书（人事系统提取）。证明具用特定能力和

专业技能的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不填写。 

（15）奖惩情况（人事系统提取）：一般不填写，主要指

处分，嘉奖、记功等。 

（16）担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任职以来指导青年教师工

作的经历（新增）： 兼职辅导员、班主任、本科生导师、青年

教师导师佐证材料请上传聘书、优秀奖状；没有上述材料，到

学院开具证明，学院分管学生副书记签字盖章后上传，证明内

容写明：担任的时间、班级、学生数；青年教师指导老师经历

找学院教务签字盖章。 

（17）教学工作情况（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提取）：申

报时请选择任现职以来近五学年的教学情况。年度信息和我校

常规表述不一致，特做以下对应，如我校 2017-2018-1 学期，

在系统里为 2017 年，第二学期，2017-2018-2 学期，则对应填

写 2018 年第一学期，请勿选错。若不足五年的请按实际学年

选择，但也必须为任现职以来的业绩。若该年度因出国、挂职

等原因未参加考核的，请手动新增一条记录，教学业绩等级请

写“无”，并在本人所承担内容处注明因什么原因未参加教学



业绩考核。当年度教学业绩等级还未录入系统的，先提取，后

续更新后再次提取。 

学年总课时栏目为本科课堂授课学时，本科课堂学时（如

理论课、实验课、课程设计等课时）不包含实习实践的课时（如

毕业实习、企业实习、毕业设计、其他分散进行的实践课程等）；

若为多人合作授课，需按照实际授课学时进行分配，并上传合

作授课教师的确认说明，实际授课有误请联系教务系统修改，

或手动上传该学期学时由教务处审核。 

教学业绩分：有教学业绩分要求的老师，在教学工作情况

栏目中手动新增一条记录，9 月 1 日后统一处理。学年学期都

统一选择 2025 年第 3 学期，课程名称填写为“教学业绩分”，

授课专业填“无”，学年总课时填“0”，教学业绩等级填“无”，

在本人承担的内容处注明“教学业绩分的具体内容和分值”，

只需满足要求即可，其他内容切勿填写。没有教学业绩分要求

的老师不需增加该条目。 

（18）教学改革、教学研究项目情况（教务系统、研究生

系统提取）。  

（19）参与团队业绩（新增）：请按系统要求填写并上传

附件，证明自己参与了具有业绩分或绩效分配的业绩，本人主

持的项目不填写此栏。 

（20）服务社会工作情况（新增）：填写企业挂职、服务

地方、指导实践、技术合作等，请按系统要求填写并上传附件，

成果、专利转化等不填此项。 

（21）指导参赛情况（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提取）：该

内容只填写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包括体育、艺术等类别）

的情况，按实际要求填写并上传附件，请在项目名称后加括号

注明排名。指导学生新苗、国创填写在本栏目。 

（22）考核情况（人事系统提取）：申报时请选择近 3 年

的考核结果。 

（五）上传佐证材料能清晰证明：时间、级别、业绩贡献；

相关职能部门审核业绩档案通过后，申报人员通过系统申报相



应专业技术职务。 

四、系统申报注意事项 

（一）登录 https://zcps.rlsbt.zj.gov.cn/，进入用户

中心首页。 

 

（二）在“职称评审申报”模块搜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选择申报计划“2025 年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申报计划”，点击“马上申报”，进入正式申报环节。 

 

 
 

（三）按步骤进行申报。 

https://zcps.rlsbt.zj.gov.cn/


 
（四）在填写“填写申报信息”版块时，注意如下。 

 
注意 1： 

 
注意 2：标框内容请各位老师按照要求填写。 



 
注意 3： 

    本人述职会在评审表中体现，请各位老师认真填写。 

 

注意 4： 

 
选择受理点时，请各位老师（包括辅导员系列）选择所在

学院，机关人员选择“ ”。 

 

（五）进行相关业绩读取，所有业绩都以读取的形式选入，

同时注意“提取说明”。另外，所选业绩必须为任现职以来业

绩，所有业绩只填写一次，同一业绩仅能填在一个栏目中，业

绩截至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 



 
（六）进入“预览确认提交”模块，务必仔细检查后点“提

交”，提交后材料只能查看不能进行修改。 

 

五、系统申报常见问题 

（一）获奖、荣誉、培训级别错误。可参照落款盖章处或

并列盖章部门的级别，学会、协会的级别不高于业务指导部门，

例“国家行政学院”级别只能填“校级/其他”。 

（二）人才称号如有可在本人综述第一部分体现。 

（三）论文需正式发表，如收录证明有 online、early 

access 等内容表示未正式发表，不可使用。厅局级及以下项目

需结题才可使用，结题时间在 6 月 30 日以前。 

（四）同一业绩不可重复填写到多个栏目。 

（五）国际奖项需要有科研处认定的开具相关证明。 

（六）职称佐证材料：职称证书/职称文件；副高以上老师

有职称证书的附上，中级一般都是文件，进入到智慧杭电的校

园公告内下载附件；如时间比较久远找不到文件的，进入人事

系统截取职称信息页面作为佐证。 



（七）业绩未选择完成前不要提交，提交后不能修改，只

能请学院经办人退回。 

（八）申报受理点请选择所在学院，不要直接选学校。 

（九）《专业技术评聘表》需要等学校审核通过后才能自

动生成。 

（十）申报类型、教师的系列请勿选错。 

（十一）单位隶属关系、上级主管部门都选浙江省教育厅。 

 


